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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17-017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浙江山水六旗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PPP 项目合同 

 项目估算投资总额：人民币 1,669,203,729 元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项目项下的六个子项目的特许经营期均为十五年，自本合

同生效日起计算。特许经营期包括建设期和养护期。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预计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    

大影响。 

 

2017 年 1月 26 日，本公司发布《浦东建设关于中标浙江山水六旗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 PPP项目并草签项目合同的公告》，披露本公司与江苏省镇江市路桥工

程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浦东建设联合体”）中标浙江山水六旗基础

设施配套工程 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并与海盐县城市开发建设办公室、

海盐县海诚新农村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诚投资”）草签了本项

目合同，同时约定浦东建设联合体与海诚投资将根据中国法律设立项目公司，届

时由该项目公司与海盐县城市开发建设办公室签订正式的 PPP项目合同（详情请

参见公司于 2017年 1月 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编号为“临 2017-002”的临时公告）。 

根据有关约定，浦东建设联合体与海诚投资根据中国法律于 2017 年 2月 24

日在海盐县正式设立了项目公司即海盐浦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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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诚”），其中本公司持有海盐浦诚 85.50%股权，江苏省镇江市路桥工程总公

司持有海盐浦诚 9.50%股权，海诚投资持有海盐浦诚 5%股权。近日，海盐浦诚与

海盐县城市开发建设办公室于浙江省海盐县签订了正式的 PPP项目合同，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2016年 3月 3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授权公司经营层拓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国家鼓

励投资领域的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壹年。2016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关于公司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 

本合同估算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669,203,729 元，在授权范围之内，无需另

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项目包括六个子项目，即杭浦高速海盐互通改造及连接线工程项目、创业

路（盐平塘西路-海景路）项目、滨海大道北段（创业路-盐东路、水桥-海港大

道）项目、水桥（杭平申线航道改造工程海盐段）项目、滨海大道南段（环城南

路—秦山路）项目、滨海大道南段（秦山路-朝阳东路）项目。项目估算投资总

额为人民币 1,669,203,729 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本合同对方当事人为海盐县城市开发建设办公室，其成立时间为 2006年 11

月 27日。 

根据盐政函[2016]104号文，海盐县人民政府于 2016年 9月 28 日通过《浙

江山水六旗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PPP项目实施方案》，授权本合同对方当事人签署

本合同。 

本合同对方当事人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产权、业务、

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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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对方当事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业务往

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海盐县城市开发建设办公室 

乙方：海盐浦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合同项目估算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669,203,729 元。 

特许经营权：甲方授予乙方在特许经营期内独家的权利，由乙方根据适用法

律和本合同的规定，负责六个子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和养护，并获得服务费；

特许经营期满时将该子项目的项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给甲方或政府指定机构。 

特许经营期：本项目内各子项目的特许经营期均为十五年，自本合同生效日

起计算。特许经营期包括建设期和养护期。 

服务费：服务费在养护期内按年予以支付。甲方将所有子项目经审核无异议

的服务费金额汇总并通知乙方和海盐县财政局，由海盐县财政局在收到乙方开具

的发票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违约责任：每一方应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任何损失、支出

和费用的赔偿，该项赔偿由违约方支付。该项赔偿不应超过违约方在签订本合同

时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本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争议解决方式：若双方对于由于本合同条款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条款的解释，

包括关于其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任何问题产生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则应尽力

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该争议、分歧或索赔。若双方未能通过协商在六十日内解决争

议、分歧或索赔，则任何一方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合同自双方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的履行对项目运营期内会计年度的公司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净

利润等存在一定的影响； 

（二）本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本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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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存在一定的项目建设风险及运营未达预期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